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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电质协电力分会文件 

 

水电质〔2015〕12 号 

 

 

关于印发《全国电力企业现场管理星级评价活

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理事单位、有关单位： 

为贯彻《企业现场管理准则》（GB/T29590-2013），推动企业

强化管理基础工作,提高企业整体素质,中国水利电力质量管理协

会组织起草了《全国电力企业现场管理星级评价活动管理办法》,

经专家组和审查组的审查通过，现将《全国电力企业现场管理星

级评价活动管理办法》（见附件）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 全国电力企业现场管理星级评价活动管理办法 

 

 

          中国水利电力质量管理协会 

2015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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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电力企业现场管理星级评价活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引导企业实施有效和持续的开展现场管理，建立优质、高

效、安全、规范的现场管理系统，提高企业在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成本、

交付能力等各方面的绩效水平，从而更好的满足顾客和相关方需求，增强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水利电力质量管理协会决定在全国电力企业开展

现场管理星级评价活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企业现场管理的核心是用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和方法提升现

场管理活动的整体运行质量，实现以客户为中心，提升效率和效能，优化

节拍、节省时间、节约资源（“一心”“二效”“三节”）。 

第三条  全国电力现场管理星级评价活动本着企业自愿申报的原则，

根据《电力企业现场管理准则(试行)》（水电质[2014]11 号）及评分办法

对企业的申报现场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   

第四条  全国电力现场管理星级评价活动按照年度进行，由中国水利

电力质量管理协会组织实施。   

第五条  现场管理星级评价设立以下三个级别：   

● 五星级  

● 四星级  

● 三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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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组织机构、职责  

第六条  全国电力现场管理星级评价活动由中国水利电力质量管理

协会进行统一的组织和管理。设立管理委员会，其成员由中国水电质协电

力分会和电力企业主管质量工作的部门负责人及企业管理专家组成。管理

委员会负责全国电力现场管理星级评价活动的规范制定和审批工作。   

第七条  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设在中国水利电力质量管理协会，负责拟

定管理办法，评聘专家，组织全国电力现场管理星级评价申报现场的资料

审查、现场评价、日常管理、监督和服务等工作。   

 

第三章  评审人员 

第八条  现场管理评审人员应具备以下资格条件： 

（一）认真贯彻执行上级的方针、政策，熟悉国家有关质量、经济的法

律、法规和规定； 

（二）具有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和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三）接受过现场管理相关知识系统培训，掌握质量管理知识和方法； 

（四）具有五年以上的质量管理、技术或专业工作经历，有丰富的质量

管理实践经验； 

（五）掌握评价的方法和技巧（可通过评审专业培训获得），具有敏锐

的观察力和准确、快速的反应能力； 

（六）认真履行评价人员职责，严格遵守评价纪律，公正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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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对符合资格条件的申报人员，由现场管理办公室组织进行选

拔和聘用，并由中国水利电力质量管理协会颁发证书。 

 

第四章  评价标准 

第十条  全国电力现场管理星级评价活动依据《电力企业现场管理准

则（试行）》进行。 

   

第五章  申请条件 

第十一条  企业应在开展现场管理工作的基础上，对照评价标准自我

评价，自愿提出申请。   

第十二条  申请组织必须是合法注册与经营的电力企业，并具备以下

基本条件：   

（一）组织具有良好的质量文化理念和行为准则，质量管理基础工作健

全、落实，产品、服务质量达到同行业先进水平；   

（二）围绕企业方针、目标及生产、经营、服务活动开展质量管理，以

质量第一，顾客至上的思想，实施内外部顾客满意测评，生产和服务现场

管理规范有效；   

（三）全员积极参与质量管理和质量改进活动，接受全面质量管理知识

培训，有较强的质量意识和执行力，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四）运用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和方法，遵循 PDCA 循环的科学程序，

运用各种有效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开展活动，现场管理有明显改进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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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评价程序 

第十三条  企业申报。凡符合现场管理星级评价申报基本条件的组

织，根据自愿的原则，填写《全国电力现场管理星级评价申报表》，按照

评审标准和填报要求，对本企业现场管理进行自我评价和说明。将申报表、

自我评价报告及必要的证实性材料及包含全部申报材料电子版的光盘寄送

至中国水利电力质量管理协会。 

第十四条  现场评价。对经专家审查材料合格的企业安排现场评价。 

第十五条  现场评价专家组由评审专家和全国电力现场管理星级评价

管理委员会委员代表组成。现场评价结论呈报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依

据现场评价结论，审议确定全国电力现场管理星级评价结果。 

 

第七章  评价结果   

第十六条  全国电力现场管理星级评价结果由中国水利电力质量管

理协会统一对外发布。  

第十七条  中国水利电力质量管理协会通过举办全国电力现场管理

星级评价经验交流大会，推广现场管理成功经验。   

 

第八章  纪  律  

第十八条  全国电力现场管理星级评价活动坚持“科学、客观、公正”

的原则，做到程序化、规范化，过程保持高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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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申报、接受评价的组织或部门要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

违者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警告，撤销申报、接受评价资格。 

   

第九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全国电力现场管理星级评价活动解释权属中国水利电力

质量管理协会。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